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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英語相關課程類型判定基準 

111.04.18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英文教學規劃委員會議通過 

 

一、為規範本校英語授課相關課程類別或屬性之判定，特訂定本基準。 

二、本校英語相關課程類型之判定基準： 

1. 一般通用英語課程 (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s，簡稱 EGP) ：授課語言中、英文比

例不限。其課程目標、核心能力、教學暨評量方法聚焦於語言學習，並未扣合特定專

業領域科目之學習。 

2. 一般學術英文課程 (English for General Academic Purposes，簡稱 EGAP) ：授課語言

中、英文比例不限。其課程目標、核心能力、教學暨評量方法聚焦於如何運用英語作

為一般學術上接收或表達的技能，學習成效與普遍提升課程學習有關。 

3. 專業學術英文課程 (English for Specific Academic Purposes，簡稱 ESAP) ：授課語言

中、英文比例不限。其課程目標、核心能力、教學暨評量方法聚焦於特定專業領域學

習所需之英語能力訓練，學習成效與提升相關全英語專業課程學習有關。 

4. 全英語授課課程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簡稱 EMI) ：英語在此作為專業

課程之媒介而非學習目的，學習成效與專業能力相關。授課語言、師生間互動皆須為 
100% 全英文，課程內容的傳遞、學生和教師之間的互動、學習材料以及學習成果的

展示和評量（例如：口頭報告、作業或測驗）都應 100%使用英語。在特定情況下學

生間之互動可使用中文，例如於分組討論時得短暫使用中文以利創意發想與腦力激盪。

但學生仍需以英文提出其討論成果，且當學生的英文能力有所提升或選擇更多 EMI 
課程時，應鼓勵學生在課堂討論時更常使用英文。同時，學生應該用英語介紹他們的

討論結果，學生在課堂使用其他語言的方式與情況應予限定，學生在分組時之互動可

使用其他語言，以利彼此間的理解與創意發想，教師應確保至少 70%班級溝通是以英

文進行。 

三、教學模式暨課程範例詳如附件。 

四、本判定基準經本校英文教學規劃委員會審議通過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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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英語相關課程教學模式暨課程範例 

 

 
一般通用 
英語課程 

一般學術 
英文課程 

專業學術 
英文課程 

全英語授課 
課程 

英文名稱 
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s 

English for 
General 

Academic 
Purposes 

English for 
Specific 

Academic 
Purposes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授課語言 中/英不拘 中/英不拘 中/英不拘 
英 

(師生間溝通為

100% 全英語) 

教學媒材 中/英不拘 中/英不拘 中/英不拘 全英文 

課程目標 
語言訓練課程， 
聚焦於一般情境 
之英語溝通 

語言訓練課程， 
聚焦於一般學術 

之英語溝通 

 

語言訓練課程， 
聚焦於 

專業領域英文 

專業學科知識 
之傳授 

課程範例 
大學英文 
英語會話 
文法與寫作 

學術字彙 
閱讀英文 
簡報製作 

農業英文 
工程英文 
生技英文 

農業概論 
靜力學 
生物化學 

本校定位與目

標 
普及提升學生之 
一般英語能力 

提升學生整體學

術英語能力， 
無綁定特定學科 

協助學生順利銜

接 EMI 課程 
 

藉由英語作為學

習媒介，讓學生

能用英文溝通、

表達專業能力，

最終目標為培育

雙語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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